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作为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博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可转换公司债券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 号——可转换公司债

券》等有关规定，对苏博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1141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 日公开发行了 80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80,000 万元。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2]196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 8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年产 37 万吨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产业

化基地项目 
19,771.00 17,500.00 

2 
苏博特高性能土木工程新材料建设项

目（一期） 
26,198.68 19,000.00 

3 
高性能建筑高分子材料产业化基地项

目（一期） 
12,133.40 11,200.00 

4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9,656.00 8,5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23,800.00 23,800.00 



 

合计 91,559.08 80,000.00 

二、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4 日，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万元） 

累计投入金

额（万元） 

节余金额

（万元） 
是否结项 

1 
年产37万吨高性能土木工

程材料产业化基地项目 
17,500.00 15,385.04 2,195.79 

本次拟结

项 

2 
苏博特高性能土木工程新

材料建设项目（一期） 
19,000.00 18,346.67 730.01 

本次拟结

项 

3 
高性能建筑高分子材料产

业化基地项目（一期） 
11,200.00 10,497.46 762.48 

本次拟结

项 

4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8,500.00 4,532.84 - 已终止 

5 补充流动资金 23,800.00 23,800.00  已结项 

合计 80,000.00 72,562.01 3,688.28 / 

备注 1：上述节余金额包含利息。 

备注 2：经 2025 年 11 月 24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终止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募投项目均已建设完毕，公司拟将上述项目结项。 

三、结余资金使用计划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四、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相关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

准）。本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审计委

员会认为：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将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本次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支持公司主

营业务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周明杰               易博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